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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工作规定

（2012 年 10 月 9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189 号公布

根据 年 月 日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政

府规章的决定》修正）

第一条 为科学合理地开发、利用地情信息资源，发挥地方

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，根据国务院《地方志工作条例》

和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自治区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地方志的组织编纂、管理、开发

利用工作，适用本规定。

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地方志，包括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

鉴。

地方志书，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或者地域内自

然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。

地方综合年鉴，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或者地域内自然、

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。

第四条 旗县级以上地方志工作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

方志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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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在职责范围内做好

编纂、保存、开发、利用地方志的相关工作。

第五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国民

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。地方志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。

第六条 旗县级以上地方志工作机构的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宣传、贯彻、执行有关地方志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；

（二）组织、管理、指导、协调、培训、督促和检查地方志

工作；

（三）拟定地方志工作规划和编纂方案；

（四）组织编纂地方志书、地方综合年鉴；

（五）组织评审验收地方志稿；

（六）搜集、保存地方志文献和资料，组织整理旧志，开展

地方志理论研究；

（七）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，开展地方志信息化建设，

为经济、社会提供服务；

（八）其他相关工作。

第七条 地方志书、地方综合年鉴由本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组

织编纂。

承编单位应当按时完成编纂任务并报送同级地方志工作机

构，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编纂。

第八条 盟行政公署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和旗县级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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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建立健全地方志工作机构，配备专职人员。

承担自治区专业志编纂任务的单位应当指定相关内设机构，

配备专职或者兼职人员，做好地方志编纂工作。

第九条 编纂地方志应当吸收有关方面的专家、学者参加。

地方志编纂坚持专职人员为主、专兼职相结合的原则，专兼职编

纂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。

第十条 编纂地方志应当存真求实、观点正确、体例严谨、

结构合理、资料翔实、数据准确，不得弄虚作假。

第十一条 旗县级以上地方志工作机构负责拟定本行政区

域地方志工作规划和编纂方案。

盟市级地方志工作机构、旗县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拟定的地方

志工作规划和编纂方案，报自治区地方志工作机构备案。

第十二条 旗县级以上地方志书每十至二十年编修一次，地

方综合年鉴按年度编辑出版。

第十三条 旗县级以上地方志工作机构应当及时征集和保

存文字、图表、照片、音像、电子文本、实物等各种地方志资料。

地方行政区划有重大调整的，上一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应当及

时搜集并保存已撤销建制机构的地方志资料。

第十四条 旗县级以上地方志工作机构可以向国家机关、社

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征集相关地方志资

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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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义务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支持，不得拒绝和拖延。

第十五条 地方志编纂过程中收集到的文字、图表、照片、

音像、电子文本、实物等文件资料及形成的地方志文稿，由本级

地方志工作机构或者承编单位指定专职人员集中管理，个人不得

据为己有或者出租、出让、转借、变相出版。

第十六条 旗县级以上地方志书实行初审、评审和验收的三

审制度。

未经评审验收的地方志书不得擅自出版。经验收的地方志书

稿不得擅自增补、删除、改动内容。

评审和验收的相关费用由编纂单位承担。

第十七条 地方志书、地方综合年鉴为职务作品，编纂、译

审人员享有署名权，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获得适当报酬。

第十八条 地方志书、地方综合年鉴出版后，编纂单位应当

在 30 日内向本级或者上一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报备，并在 60 日内

向评审验收部门、本级和上级方志馆无偿提供藏书。

第十九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及各盟行政公署、设区的市人民

政府应当建立方志馆和地情网站；鼓励旗县级人民政府建立方志

馆，未建立方志馆的，应当建立地情网站和地方志资料库。

方志馆、地情网站和地方志资料库应当向社会公众免费开

放。

第二十条 古城、古迹拆迁和名称变更前，管理部门或者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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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者单位或个人应当告知同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收集相关资料存

档。

第二十一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向地方志工作机构捐赠地方

志资料。

第二十二条 旗县级以上地方志工作机构应当对本行政区

域内地方志工作进行督查，并通报督查情况。

第二十三条 在地方志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，

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第二十四条 编纂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有关主管部门

责令改正；情节严重的，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

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：

（一）拒绝承担地方志编纂任务或者未能在规定的时限内完

成地方志承编任务的；

（二）未经评审验收，擅自出版的；

（三）地方志稿经验收后，擅自增补、删除、改动内容的。

第二十五条 擅自编纂出版以旗县级以上行政区域或者地

域名称冠名的地方志书、地方综合年鉴的，由旗县级以上地方志

工作机构提请本级新闻出版主管部门依法查处。

第二十六条 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

行为之一的，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；情节严

重的，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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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：

（一）未履行相关指导和督查职责的；

（二）未按照规定对地方志书进行评审验收的；

（三）未按照规定征集和保管资料的；

（四）将地方志文稿作为个人著作发表的。

第二十七条 编纂地方志涉及军事内容的，还应当遵守中央

军委关于军事志编纂的规定。

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 2012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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